
排污许可证核发（新申请）

指南地址：http://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118007517627U40113011001

事项版本：3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排污许可证核发（新申请）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 0113011001 实施编码 11440118007517627U40113011001

行使层级 县级 数量限制 无

实施主体 从化区环境保护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自然人,行政机关,事业法人及其他社团组织

法定办结时
限

10 ( 工作日 ) 承诺办结时
限

10 ( 工作日 )

结果名称 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结果样本 排污证正本（样本）.jpg （原网页提供下载）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审批服务形
式

一次办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业务系统 广东政务服务网统一申办平台

支持预约办
理

是 支持物流快
递

是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联办机构 无

行使内容 无

通办范围 不通办

受理条件

（一）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按照规定重新审核同意。

（二）有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污染物处理能力。

（三）按照规定进行了排污申报登记。

（四）按照规定制定污染事故应急方案，配备相应的设施、装备。

（五）按照规定标准和技术规范设置排污口。

（六）排放污染物应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应当符合环境功能区划和所在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的要求。

（七）按照规定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并与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自动监控系统联网。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 (点击页面上左边导航栏“在线申办”按钮，并且填写相关信息和材料); 

2、受理； 

3、审查 ； 

4、决定 ； 

5、根据提交材料时候的需求，证件窗口自取还是快递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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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 

2、受理； 

3、审查； 

4、决定；

5、根据提交材料时候的需求，证件窗口自取还是快递寄送。

特殊环节

无

申请材料

排污许可证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来源 填报须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
来源说明：环保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加盖申请单位
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复印件；
2、需要核查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及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申请人
来源说明：环保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加盖申请单位
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复印件；
2、需要核查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
权委托书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本市签发营业执
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件。
申请材料说明：无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请人

填报须知：本市签发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
质件、复印件。

受理标准：本市签发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
质件、复印件。

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申请表格文书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请单位

填报须知：1、按照空表的要求填报；2、A
4规格；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原件；2
、需要核查原件是否加盖公章。

排水许可证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
来源说明：水务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加盖申请单位
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复印件；
2、需要核查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有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最近一年
符合环境监测频次要求的环境监测报告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中介服务
来源说明：具有相应
资质的环境监测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加盖申请单位
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复印件；
2、需要核查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试行）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申请表格文书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请单位

填报须知：1、按照空表的要求填报；2、A
4规格；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原件；2
、需要核查原件是否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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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20-87957922

监督方式

投诉电话：政府服务热线：12345

投诉窗口地址：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北路128号五楼政务服务监

督管理科

投诉网址：可通过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广州分厅“12345互动专区”专

落实排污口规范化制度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申请人
来源说明：环保部门
、申请人

填报须知：1、按照空表的要求填报；2、A
4规格；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员扫描复印件；
2、需要核查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来源 填报须知

处于试生产或者试运行阶段的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来源 填报须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其批复文件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
来源说明：环
保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
员扫描复印件；2、需要核查

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
企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本市签发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件。
申请材料说明：无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
请人

填报须知：本市签发营业执
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件

。
受理标准：本市签发营业执
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件

。

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申请表格文书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
请单位

填报须知：1、按照空表的
要求填报；2、A4规格；3、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

员扫描原件；2、需要核查原
件是否加盖公章。

排水许可证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
来源说明：水
务部门

填报须知：1、A4规格；2、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
员扫描复印件；2、需要核查

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落实排污口规范化制度的证明
材料

复印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行政机关,申
请人
来源说明：环
保部门、申请
人

填报须知：1、按照空表的
要求填报；2、A4规格；3、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1、需要收件人

员扫描复印件；2、需要核查
复印件是否加盖公章。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批复意见的自查报告

原件：1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无
申请材料说明：无 材料备注：凡提供的资料是复印件的，应在复印件
上注明“该复印件与原件相同”字样，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必要时需
加盖发文机关公章加以确认 。

申请人
来源说明：申
请人

填报须知：1.A4规格；2.加
盖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标准：需要由收件人员
核对与电子件是否一致。

注：原网页提供样本、空表格下载

咨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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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进行投诉：http://wsbs.gz.gov.cn/gz/hot line/gotoIndex.act i

on

电子邮箱：dbk87956111@126.com

信函地址：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北路128号五楼政务服务监督管

理科

窗口办理

广州市从化区政务服务中心环保局窗口

办理地点：广州市从化区河滨北路128号,广州市从化区政务服务中心,4楼,418、419号窗口

办公电话：020-8795622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国家法定节假日按有关规定执行）

位置指引：公交：可乘坐2号、4号、5号至从化区政务服务中心站下车； 地铁：地铁线路未规划或未开通

许可收费

不收费

中介服务

无

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依据文号 2014年修订

条款号 第四十五条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不得排放污染物。

设立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国务院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依据文号 国办发[2016]81号

条款号 第三点

颁布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

实施日期 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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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内容 三、规范有序发放排污许可证
（六）制定排污许可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依法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考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
者，确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类别。对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内的不同类型企事业单位，按照污染物产生量、排放
量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分类管理，对环境影响较小、环境危害程度较低的行业或企事业单位，简化排污许可
内容和相应的自行监测、台账管理等要求。
（七）规范排污许可证核发。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排污许可证核发，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企事业单位应按相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申报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等，测算并申报污染物
排放量。环境保护部门对符合要求的企事业单位应及时核发排污许可证，对存在疑问的开展现场核查。首次发放的排
污许可证有效期三年，延续换发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五年。上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监督抽查，有权依法撤销下级环
境保护部门作出的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决定。环境保护部统一制定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程序、排污许可证样式、信息编
码和平台接口标准、相关数据格式要求等。各地区现有排污许可证及其管理要按国家统一要求及时进行规范。
（八）合理确定许可内容。排污许可证中明确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量、排放去向等事项，载明污染治
理设施、环境管理要求等相关内容。根据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指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等，依法合
理确定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及排放量。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
4〕56号）要求，经地方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中对企事业单位有更加严格的排放控制要求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予以明
确。
（九）分步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排污许可证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并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
。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盖，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2017年完成《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0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
可证核发。

设立依据3 法律法规名称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依据文号 2018年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

条款号 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

颁布机关 环境保护部

实施日期 2018-01-10

条款内容 第三条 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和申领时限。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
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位，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第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六条 环境保护部负责指导全国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和监督。各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排污许可制度的
组织实施和监督。
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排污许可证核发。地方性法规对核发权限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设立依据4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修订

依据文号 2015年修订

条款号 第十九条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6-01-01

条款内容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
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
规定。

设立依据5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依据文号 2017年修正

条款号 第二十一条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0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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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

部门：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法制办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99号

电话：020-87922007

网址：无

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

电话：020-37890836

网址：http://www.gtyy.gov.cn/

条款内容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设立依据6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99号

条款号 第五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4-04-01

条款内容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督指导。各地级以上市、县（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日常
监督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与监督管理工作。 

排污许可证管理权限存在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

权利与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2 申请人享有知情权，实施机关应当将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时限、流程以及需要

收取材料的清单进行公开； 3 申请人有权要求实施机关对公开内容予以说明、解释； 4 申请人在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享有咨询、办理

进程查询、投诉的权利； 5 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实施机关告知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途径。

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申请人应按照实施机关已公开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流程以及需要收取材料的清单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2 申请人应对其申请材料实

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 申请人应积极配合实施机关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评审的相关工作，包括按要求补齐补正材料；。

法律救济

广东政务服务网

6下载日期: 201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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